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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 13 号—保荐业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

承诺》等有关规定，对怡亚通公开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开承诺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公告的《<关于请做好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中承诺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处置完成类金融业务所有股权，类金融业务相关主体包括深圳市宇

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商小贷”）、赣州市宇商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赣州小贷”）、深圳市宇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商

供应链”）、深圳前海宇商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商保理”）和深圳市宇商

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宇商租赁”）。 

二、承诺履行及延期情况 

（一）宇商小贷 

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信息，公司

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控股”）参与了此次股

权竞拍，并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以协议转让方式确定怡亚通控股为受让方，依

法受让宇商小贷 100%的股权，成交价为人民币 55,662.44 万元。202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怡亚通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取得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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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并 2021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工商信息变更

登记。 

（二）赣州小贷 

2021 年度，公司积极寻求赣州小贷的股权受让方，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初

步确定收购意向方，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未完全完成，因上述流程原因，赣州小

贷类金融业务处置的承诺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参见怡亚通“2021-

221”号公告，《怡亚通：关于延长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信息，深圳微

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参与了此次股权竞拍，并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以协议转让方

式确定深圳微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受让方，依法受让赣州市宇商网络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成交价为人民币 21,912.80 万元。2022 年 5 月 11 日，公

司与深圳微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

取得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并 2022 年 5 月 20 日完成工商

信息变更登记。 

（三）宇商供应链 

2021 年度，宇商供应链已停止类金融业务，并完成经营范围（删除非融资性

担保业务内容）变更。宇商供应链现有业务不涉及任何金融增信，且未参与任何

类贷款金融业务的放款交易，主要为供应链业务提供市场拓展服务和 IT 技术等

服务，后续也不会开展类金融业务。 

（四）宇商保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宇商保理尚未完成剥离手续。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对外处置宇商保理的控制权后，未再参与宇商保理的经营管理，该公司所有经营

活动及日常管理工作均由其控股股东深圳市佰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泰

投资”）负责。 

由于公司处置宇商保理股权事宜一直未得到宇商保理控股股东的同意及配

合，公司正在通过诉讼途径，解散宇商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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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宇商租赁 

宇商租赁因其存量业务在 2021 年并未履行完毕，无法编制注销清算方案，

宇商租赁的剥离承诺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参见怡亚通“2021-221”

号公告《怡亚通：关于延长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2022 年度，宇商租赁完成了大部分存量业务清理。因部分宇商租赁的合作

客户无法按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经与该等客户多次沟通无果后，宇商租赁采

取诉讼方式争取公司权益。宇商租赁的类金融业务处置第二次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参见怡亚通“2022-165”号公告《怡亚通：关于延长公司承诺

履行期限的公告》。 

2023 年，存量业务诉讼事项已处理完毕，2023 年 12 月 27 日，宇商租赁完

成了经营范围变更，删掉类金融业务范围，后续也不再开展类金融业务。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获取了相关类金融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

产权交易凭证、相关公司工商信息变更查询结果；查阅了怡亚通历次关于延长公

司承诺履行期限的相关说明；查阅了交易所监管函；访谈了公司相关人员，了解

宇商保理类金融处置的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未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宇商保理类金

融业务处置，未履行完成相关承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规的相关规定；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起诉宇商保理，通过诉讼途径解散宇商保理；保荐机

构将持续关注并督促公司尽快完成对类金融业务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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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  坚  易中朝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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